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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市市委政法委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、单位基本情况
1、机构、人员情况
根据编委核定，我单位内设科室7个。内设科室分别是办公室、政工室、综治督导室、维稳指导室、执法监督室、反邪教指导室、社会治理指挥中心，不含下属单位或机构。
津市市委政法委核定编制21人，其中公务员编制数14，实有人数12人，社会治理指挥中心编制数4，实有人数3人，工勤编1人，实有人数1，津市市法学会编制数2，实有人数2人，实有在编18人，空编3个。
2、 单位主要职责
中共津市市委政法委员会（简称市委政法委）,是市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。主要对全市政法工作研究提出全局性部署，推进平安津市、法治津市建设，加强过硬队伍建设，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，完成市委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3、 单位财务情况（资产负债情况）
2024年单位整体收入772.5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767.98万元，其他收入4.54万元。整体支出772.52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81.31万，项目支出491.21万元。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，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。
4、 绩效目标
全年开展重要工作会议12次，举办政法系统政治轮训3次，对维稳安保、综治民调等业务工作进行督查检查20余次，建立2个法律专业调解工作站，调解案件92件，累计到企服务对接90余次，清查涉法涉诉信访重点案件31件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1.基本支出情况：2024年基本支出281.31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217.65万元，一般商品服务支出62.66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万元。
2.项目支出情况：2024年度项目支出491.21万元，其中：
（1）网格化工作经费及工资：166万元
（2）社会治理指挥中心工作经费：7万元
（3）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经费：4.18万元
[bookmark: _GoBack]（4）民调工作经费：10万元
（5）家事审判工作经费：10万元
（6）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经费：1万元
（7）领导协调工作经费：5.6万元
（8）综治、防邪反邪工作经费：26万元
（9）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经费：16万元
（10）雪亮工程运维服务工作经费：15万元
（11）“五大行动”“三大活动”工作经费：60万元
（12）司法救助资金：38万元
（13）涉案财务处置款：24万元
（14）政协转入政协委员小组工作经费：0.5万元
（15）政法工作经费：24.77万元
（16）工作经费：60万元
（17）调资：4.97万元
（18）奖金：18.19万元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：无
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围绕党委政法部门职责、以维护稳定为目的，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及各项规定，规范部门资产管理、有序开展业务工作，运行成本适中、管理效率较高、履职效能较好、社会效应突出、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均收到不错反馈，取得了全省平安县市区称号，民调成绩位于全省前列，常德第一。
四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各项预算支出均未偏离绩效目标。
5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1.建立健全本委财务制度；
2.加强财务业务学习；
3.搞好内部管理与协作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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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需要以下附件：
1.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
2.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3.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（一个项目支出一张表）


